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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⽤⼯讀⽣

公司辦展覽欲雇⽤⼯讀⽣看顧器材，分為兩個時段各四個⼩時

Q1, 若⼯讀⽣⾃願連續⼯作⼋個⼩時不休息，這樣是否違反勞基法？ 那若雙⽅協議可以嗎？ 如果不⾏
，休息時間是否需要照算薪⽔？（例如來上班⼋個⼩時，安排休息⼀個⼩時，薪⽔是算⼋⼩時還是七⼩
時）

Q2, ⼯讀⽣若在國定假⽇上班，薪⽔也是否給雙倍？

Q3, 如果要跟⼯讀⽣訂定⼯作契約來確保⼯讀⽣須對設備保管責任，哪類相關契約可以參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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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 若⼯讀⽣⾃願連續⼯作⼋個⼩時不休息，這樣是否違反勞基法？ 那若雙⽅協議可以嗎？ 如果不⾏，休息
時間是否需要照算薪⽔？
答：
讓⼯讀⽣連續⼯作⼋⼩時不休息，縱使雙⽅已有協議，仍可能會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5條[1]。
雖然該條規定有「連續性或緊急性」的但書，但本條之⽴法⽬的即是為了保護勞⼯⽽設，避免勞⼯過度⻑時間
⼯作⽽未休息造成⾝體損害，且容易因為⻑時間⼯作導致專注⼒下降因⽽提⾼職災之⾵險。所以，適度給予勞
⼯休息，是為使勞⼯能夠從疲勞的狀態回復，以利下半階段⼯作之進⾏。（從⽴法⽬的來看，即使雙⽅經過協
議，勞⼯連續⼯作⼋⼩時不休息，仍可能牴觸法律）
因此，所謂的休息時間，必須是要能夠使勞⼯從疲勞的狀態回復之時間，才可以稱作「休息」。
（上述⽂字改寫⾃判決：臺灣臺中地⽅法院⺠事判決104年度勞訴字第93號）
⾄於休息時間是否需要照算薪⽔？要看這段時間勞⼯能不能⾃由⽀配。
簡⾔之：
⼯作時間指的是勞⼯在雇主指揮監督下，提供勞務或「受指⽰等待提供勞務」之時間。（後者稱為「待命時間
」，依勞動部函釋：「⼯作時間包含待命時間在內」[2]）
休息時間指的是勞⼯⾃雇主指揮、監督狀態下脫離，「可以⾃由利⽤」的時間。
綜上，⼯作時間（包含待命時間）僱主應該⽀付薪⽔，這部分應該沒有疑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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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習慣上，針對「⼯讀⽣的休息時間」，有些業者確實不⽀薪（但正職員⼯的休息時間仍有⽀薪）。這部分與
「按⽉計酬」、「按⽇計酬」或「按時計酬」有關，我並⾮這⽅⾯的專業，為避免誤答，茲不贅述。
Q2, ⼯讀⽣若在國訂假⽇上班，薪⽔也是否給雙倍？

答：依勞動基準法第36條[3]，勞⼯每七⽇中應有⼆⽇之休息，其中⼀⽇為例假，⼀⽇為休息⽇。
⼜國定假⽇、勞動節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⽇，均應休假，雇主如徵得勞⼯同意，於是⽇出勤，
⼯資應依法加倍發給。[4]

Q3, 如果要跟⼯讀⽣訂定⼯作契約來確保⼯讀⽣須對設備保管責任，哪類相關契約可以參考？
答：⼯讀⽣的勞動契約範本可參考勞動部官網：部分時間⼯作勞⼯勞動契約參考範本。
如果您想針對「確保⼯讀⽣須對設備保管責任」，可考慮在上開範本第⼗四條，另⾏改寫成「⼄⽅應依甲⽅之
指揮監督執⾏職務，忠誠履⾏職務，不得有怠惰、推諉之情事，並遵守甲⽅之管理規章。針對⼄⽅因執⾏職務
所掌管之甲⽅設備財產，⼄⽅應負保管責任。」
勞動法令近兩年變動快速，2018年11⽉⼜有「勞動事件法」三讀通過，許多法律知識需要持續更新。
如果我的回答有疏漏，也歡迎先進不吝指教。

註腳
勞動基準法第35條：
勞⼯繼續⼯作四⼩時，⾄少應有三⼗分鐘之休息。但實⾏輪班制或其⼯作
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⼯作時間內，另⾏調配其休息時間。
內政部 （74）台內勞字第310835號函要旨：⼯作時間包含待命時間在內。
勞動基準法第36條：
勞⼯每七⽇中應有⼆⽇之休息，其中⼀⽇為例假，⼀⽇為休息⽇。
雇主有下列情形之⼀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：
⼀、依第三⼗條第⼆項規定變更正常⼯作時間者，勞⼯每七⽇中⾄少應有
⼀⽇之例假，每⼆週內之例假及休息⽇⾄少應有四⽇。
⼆、依第三⼗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⼯作時間者，勞⼯每七⽇中⾄少應有
⼀⽇之例假，每⼋週內之例假及休息⽇⾄少應有⼗六⽇。
三、依第三⼗條之⼀規定變更正常⼯作時間者，勞⼯每⼆週內⾄少應有⼆
⽇之例假，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⽇⾄少應有⼋⽇。
雇主使勞⼯於休息⽇⼯作之時間，計⼊第三⼗⼆條第⼆項所定延⻑⼯作時
間總數。但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有使勞⼯於休息⽇⼯作之必要
者，其⼯作時數不受第三⼗⼆條第⼆項規定之限制。
經中央⽬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，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⾏業，雇主得將
第⼀項、第⼆項第⼀款及第⼆款所定之例假，於每七⽇之週期內調整之。
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，應經⼯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⼯會者，經勞資會議
同意後，始得為之。雇主僱⽤勞⼯⼈數在三⼗⼈以上者，應報當地主管機
關備查。
勞動部官網：勞動條件⽅⾯的權利
休息、休假︰⼯讀⽣依勞動基準法規定，繼續⼯作4⼩時，⾄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。每7⽇中應有2⽇之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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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勞動基準法

息，其中1⽇為例假，1⽇為休息⽇。⼜國定假⽇、勞動節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⽇，均應休
假，雇主如徵得勞⼯同意，於是⽇出勤，⼯資應依法加倍發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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